
2011年 /� 4月9日 /�星期六

A17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１８

股票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６５

债券简称：

１１

上港

０１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证券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发行数量：

１

，

７６４

，

３７９

，

５１８

股

３

、发行价格：

４．４９

元

／

股

４

、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上海同盛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

，

７６４

，

３７９

，

５１８ ３６

合计

１

，

７６４

，

３７９

，

５１８ ３６

５

、预计上市时间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公司”、“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向上

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盛集团”）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得转让，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

６

、资产过户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用于购买同盛集团所持有的上海同盛洋西港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洋西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及上海同盛洋东港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东公司”）

１００％

的

股权。 上述股权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分局办理完毕股权过户变更登记手

续，洋西公司、洋东公司的股东变更为上港集团。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经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２７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

、本次发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３９５

号）、《关于核准豁免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上海国际

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５３

号），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

（二）本次发行情况

１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２

、股票的类型和面值：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数量：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数量为

１

，

７６４

，

３７９

，

５１８

股。

４

、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４．４９

元

／

股。

５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同盛集团。 同盛集团以其持有的洋西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洋东公司

１００％

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票。

６

、募集资金金额：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用于购买同盛集团持有的洋西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洋

东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不涉及募集现金，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已完成过户变更手续。

７

、锁定期安排：同盛集团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８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立信会计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师报字（

２０１１

）

第

１１７６８

号）。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止，发行人已收到同盛集团缴纳得新增注册资本（股权）合计人民币

１

，

７６４

，

３７９

，

５１８

元， 洋西公司和洋东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的资产评估值合计为人民币

７

，

９２２

，

０６４

，

０３３．６５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１

，

７６４

，

３７９

，

５１８

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用于购买洋西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及洋东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上述股权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分局办理完毕股权过户变更登记手续，洋西公司、洋东公

司的股东变更为上港集团，同盛集团和上港集团已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股权资产事项办理完毕

资产转移过户手续。

（五）保荐人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结论意见

（

１

）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说明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上港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取得公司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整个发行过程恪守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本次发

行过程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符合《关于核准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３９５

号）以及上港集团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上港集团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２

）关于本次发行对象合规性的说明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发行对象同盛集团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发行人律师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认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同盛集团系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 其不存在根据法律、法

规或者依其章程需要终止或解散的情形，同盛集团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为合法有

效；

发行人与同盛集团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股份认购

协议》的签署以及履行不会损害发行人及发行人其他股东的利益；

目标资产洋西公司、洋东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已经依法完成了转让手续，该等股权变动已经依法履行

了必要的批准及登记备案手续；上述发行程序符合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１

，

７６４

，

３７９

，

５１８

股， 全部用于购买洋西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及洋东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不涉及募集现金。 发行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上海同盛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

，

７６４

，

３７９

，

５１８ ３６

合计

１

，

７６４

，

３７９

，

５１８ ３６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流

通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同盛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４５８

号

２３

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５２

，

８００

万元

办公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４５８

号

２３

楼

法定代表人：周赤

经营范围：洋山深水港区工程建设及综合开发经营的投资，港口、航道工程的投资，现代物流投资

经营，投融资咨询服务，其他基础设施及新兴产业的投资（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同盛集团持有公司

３

，

５２８

，

１０６

，

７６６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８１％

，是公司的

第三大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同盛集团持有公司

５

，

２９２

，

４８６

，

２８４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２６％

，仍

是公司的第三大股东。

上港集团与同盛集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

市国资委”）。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经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接受同盛集团委托，并指定全资子公司上海盛东国际集

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受托经营管理洋山二期码头。 受托经营管理期间洋山二期码头的全部收入归公司所

有，公司按人民币

１０

元

／ＴＥＵ

的标准向同盛集团支付二期码头资产占用费；就该受托经营事宜，公司向同

盛集团支付受托经营管理履约保证金人民币

６

亿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公司受托运营收入为人民币

５６

，

７２０

万元，相应确认的码头资产占用费为人民币

１

，

８８６

万元。

经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接受同盛集团委

托，并指定全资子公司上海冠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受托经营管理洋山深水港三期（一、二阶段）

码头，受托期间洋山深水港三期码头收入归公司所有；就该受托经营事宜，公司向同盛集团合计支付履

约保证金人民币

８０

亿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公司受托运营收入为人民币

９１

，

１８６

万元。

根据公司与同盛集团、洋西公司、洋东公司签署的《洋山深水港区二期、三期码头委托经营管理之

补充协议》，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盛集团已将洋山二期码头委托经营管理关

系及

６

亿元履约保证金负债转移至洋西公司， 将洋山三期码头委托经营管理关系及

８０

亿元履约保证金

负债转移至洋东公司。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为仍为上海市国资委，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

股

）

１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国家

９

，

２８４

，

４９１

，

４９０ ４４．２３ ０

２

亚吉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５

，

５７０

，

６９４

，

８９４ ２６．５４ ０

３

上海同盛投资

（

集团

）

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３

，

５２８

，

１０６

，

７６６ １６．８１ ０

４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２９３

，

２３５

，

０５０ １．４０ ０

５

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９２

，

８４４

，

９１５ ０．４４ ０

６

上海久事公司 国有法人

９２

，

８４４

，

９１５ ０．４４ ０

７

上海交通投资

（

集团

）

有限

公司

其他

２９

，

０７０

，

０００ ０．１４ ０

８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２２

，

６４９

，

８４２ ０．１１ ０

９

东方国际

（

集团

）

有限公司 其他

２０

，

５６４

，

８０２ ０．１０ ０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华夏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７ ０

注：前十名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上海市国资委为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和上海久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上海市国资委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６３．３２％

的股权。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股份登记）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

股

）

１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国家

９

，

２８４

，

４９１

，

４９０ ４０．８０ ０

２

亚吉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５

，

５７０

，

６９４

，

８９４ ２４．４８ ０

３

上海同盛投资

（

集团

）

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５

，

２９２

，

４８６

，

２８４ ２３．２６ １

，

７６４

，

３７９

，

５１８

４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２９３

，

２３５

，

０５０ １．２９ ０

５

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９２

，

８４４

，

９１５ ０．４１ ０

６

上海久事公司 国有法人

９２

，

８４４

，

９１５ ０．４１ ０

７

上海交通投资

（

集团

）

有限

公司

其他

２９

，

０７０

，

０００ ０．１３ ０

８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２２

，

６４９

，

８４２ ０．１０ ０

９

东方国际

（

集团

）

有限公司 其他

２０

，

５６４

，

８０２ ０．０９ ０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华夏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７ ０

注：前十名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上海市国资委为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和上海久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发行后，截

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上海市国资委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６６．１６％

的股权。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前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１，７６４，３７９，５１８ １，７６４，３７９，５１８ ７．７５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９９０，８００，１３２ １００．００ － ２０，９９０，８００，１３２ ９２．２５

股份总数

２０，９９０，８００，１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６４，３７９，５１８ ２２，７５５，１７９，６５０ １００．００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完成对洋山二期、三期码头的收购，公司的总资产规模、净资产规模均得

以提高。 同时，因本次发行购买的洋西公司、洋东公司的主要资产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非流动资产，

因此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非流动资产规模及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均将有所提高。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完成对洋山二期、三期码头的收购，将有利于洋山港区资源的优化配置，

通过发挥公司整体运营洋山港区的规模优势及与上海港其他港区之间的协同效应，有望进一步提高洋

山港区的运营效率与经营效益，从而充分发挥洋山港区的深水港、枢纽港效应，为上海加快国际航运中

心建设夯实基础。 同时，公司完成对洋山二期、三期码头的收购，将消除公司未来发展中可能存在的不

确定因素，确保公司能够分享洋山港区快速发展的巨大潜力，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基础，也将有

助于公司享受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配套政策，进一步巩固行业龙头地位及提升国际竞争力，有利

于公司加快实现“全球卓越的码头运营商”的愿景目标。 同时，洋山二期、三期码头自建成后已由公司受

托经营管理，因此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发行完成

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为本次发行发

生重大变化，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因此，本次发行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高级

管理人员结构无重大不利影响。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公司与发行对象同盛集团的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均为上海市国资委。 本次发行前后，同盛集团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上海市国资委与本公司之间均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同盛集团之间因受托经营管理洋山二期、三期码头而形成的关联交易将

终止，公司与同盛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将大幅减少。

本次发行后，如同盛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

公司章程及其他内部制度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相

应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１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万建华

保荐代表人

：

郁韡君

、

顾晓萱

项目协办人

：

王懿

项目组成员

：

金利成

、

董益盈

、

沈颖

、

王昊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上海银行大厦

２９

楼

联系电话

： （

０２１

）

３８６７ ６６６６

传真

： （

０２１

）

６８８７ ０１５２

２

、

发行人律师

：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朱洪超

经办律师

：

陈峥宇

、

韩春燕

、

吴颖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愚园路

１６８

号环球世界大厦

１８

层

联系电话

： （

０２１

）

６２４９ ６０４０

传真

： （

０２１

）

６２４８ ９１４６

３

、

会计师事务所

、

验资机构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朱建弟

经办注册会计师

：

朱建弟

、

葛伟俊

、

肖骅

办公地址

：

上海市南京东路

６１

号

４

楼

联系电话

： （

０２１

）

６３２１ ９６５７

传真

： （

０２１

）

６３２１ ９６５９

４

、

评估机构

：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小敏

经办评估师

：

方明

、

许为群

办公地址

：

上海市延安西路

８８９

号太平洋企业中心

１９

楼

联系电话

： （

０２１

）

５２４０ ２１６６

传真

： （

０２１

）

６２２５ ２０８６

七、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信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７６８

号）；

２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的法律意见书》；

３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４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套发行申报材料；

５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上述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于工作日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公司进行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４月９日

股票简称：罗平锌电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１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１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

（

２

）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罗平县长家湾公司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

（

３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

４

）会议召集人：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克昌先生。

（

６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７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王晓东、蒋贤志两位律师

到会进行法律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２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３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０６

，

０３７

，

８０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８

，

３８５．２

万股的

５７．６７％

。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

２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１０６

，

０３７

，

８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此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１０６

，

０３７

，

８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此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及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１０６

，

０３７

，

８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此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１０６

，

０３７

，

８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此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

５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含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

１０６

，

０３７

，

８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此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１０６

，

０３７

，

８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此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罗平县锌电公司所持有的

１０３

，

２０５

，

６００

股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

表决。

同意

２

，

８３２

，

２０７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此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表决方式通

过。

（

８

）关于《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同意

１０６

，

０３７

，

８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此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纳鹏杰先生、尹晓冰先生、杨海峰先生已向股东大会提交

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并进行了述职（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其中独立董事尹晓冰先生因事未能出席会议，委托独立

董事纳鹏杰先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述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王晓东、 蒋贤志两位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一年四月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５

股票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０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本公司大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 柯东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５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２９８７８．８５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６．２７％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２９８７８．８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２９８７８．８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２９８７８．８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本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０１

，

１５０

，

８００．７９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

８

，

９５３

，

６６０．４０

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结余

６０１

，

８１０

，

７４７．２３

元， 减

２００９

年已分配利润

１０

，

６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６８３

，

３８７

，

８８７．６２

元。

根据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以及实际的经营及现金流情况，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为每

１０

股派

０．３０

元（含税）、拟分配利润为

１５

，

９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分配方案实施后的未分配

利润转入下一年度；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赠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２９８７８．８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项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６０７．２５

万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的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２９８７８．８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７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继续为建材公司

１．１

亿元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２９８７８．８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８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继续为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２９８７８．８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９

、审议通过《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２９８７８．８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

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众天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苌宏亮先生、陈茂云先生

３

、结论性意见：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

序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会议召集人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

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２．

北京众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３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８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新增东莞证券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与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东莞证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起新增东莞证券代理销

售本公司旗下基金，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东莞证券为代销机构

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起新增东莞证券代理销售本公司以下基金：

１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１

）、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２

（

Ａ

级）

／２６０２０２

（

Ｂ

级））和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３

）；

２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４

）；

３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６０５

，前端收费）；

４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６０７

）；

５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８

）；

６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９

）；

７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０

）；

８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１

）；

９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２

）。

二、代销机构情况

名称：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张运勇

联系人：熊定炎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６１１１

传真：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６１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１１３０

网址：

ｗｗｗ．ｄｇｚｑ．ｃｏｍ．ｃｎ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１１３０

网址：

ｗｗｗ．ｄｇ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８８ ６０６

、

０７５５－８２３７０６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四月九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暂停网上交易系统服务的公告

由于中国农业银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进行电子商务系统维护，景顺长城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系统（仅限农业银行）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２

：

００－６

：

００

进行系统维护。 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６

：

０１

时起，本公司将恢复网上交易系统的正

常服务。 为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８８ ６０６

（免长话费）或农业银行客户服务电

话

９５５９９

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５ ９００９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九龙山

Ｂ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9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预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９０％

左右。

３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是

二、上年同期业绩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８

，

９３４

，

４０６．０４

元

２

、每股收益：

０．１５

元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 由于公司在本报告期内减持所持有的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较

２００９

年大幅减少，导致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２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出售的别墅及公寓共计预收款项计人民币

５．１

亿元，

其中部分住房已开始办理交房手续，但并未全部满足会计核算中结算营业收入的要求，

因此，期末仍然体现在“预收帐款”科目。

四、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本公司将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５ ９００９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九龙山

Ｂ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10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之下属子公司平湖九龙山海泉水上运动服务有限公

司、 平湖九龙山房亿置业有限公司等七家子公司通过平湖市国土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活动中，共获得九龙山旅游度假区内七宗土地，面积为

２４４

，

０００

平方米（约折

３６６

亩），金额为人民币

１５６１２

万元。

获得七宗土地中，除一宗

２２

，

０００

平方米用途为批发零售外，其余六宗

２２２

，

０００

平方米

均为住宅用地。 具体如下：

序号 面积 用途 容积率 价格

１ ３３

，

３３３．３０

城镇住宅

１．６－２．０ ２０

，

６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４２

，

０００．００

城镇住宅

１．０ ２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４８

，

０００．００

城镇住宅

１．０ ２９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２２

，

０００．００

批发零售

１．０ １５

，

１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４８

，

０００．００

城镇住宅

１．４－１．８ ３０

，

２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２７

，

３３３．００

城镇住宅

２．６－３．０ １９

，

７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２３

，

３３３．３０

城镇住宅

１．６－２．０ １５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９１

证券简称：广汽长丰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１８

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

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有关内容作补充公告。

公司股东三菱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持有公司

１４．５９％

的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向公司董事会书面提交了 《关于向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股东大会提交临时提案的函》，拟在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中增加新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的临时提

案，该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股东三菱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持有公司

１４．５９％

的股份）推荐的在

公司担任董事的今井道朗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现三菱

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提名辰巳大助先生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接受今井道朗先生辞去公司董事的请求，并选举辰巳大

助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文件中关于股东大

会临时提案提出程序的规定，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审核，同意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中增加上述议案。

特此公告。

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９日

附件一：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辰巳大助先生简历

辰巳大助，男，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出生，日本国籍，大学学历。

简历：

１９７８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任职于三菱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名古屋自

动车制作所品质管理部大江检查科；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休职派遣至三

菱自动车美国制造公司（

ＭＭＭＡ

）工作；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休职派遣至三

菱自动车北美公司（

ＭＭＮＡ

）工作；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任三菱自动车工业

株式会社生产统括本部生产本部高级专员；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任三菱自

动车工业株式会社经营战略本部经营改革部高级专员；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任三菱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经营企划本部事业再生推进部高级专员；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任三菱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经营企划本部副本部长兼任

合规主管（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ｆｉｃｅｒ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任三菱自动车工业株

式会社商品主管（微型商用车商品担当

ＰＸ＝Ｐｒｏｄｕｃｔ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休职派遣至中部三菱自动车销售株式会社；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今任三菱

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北亚本部中国生产项目主管（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Ｌｅａｄｅｒ

）。

附件二：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变更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董事变更事项发表

如下意见：

经审阅，公司董事今井道朗先生因工作原因，提出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同

时公司股东三菱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提名辰巳大助先生作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 三菱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关于上述候选人的提名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所提名的上述候选人具备《公司章程》规定

的任职资格。上述候选人的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况。

上述候选人未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同意上述关于公司董事变更

事项，并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签名）：彭光武 张建伟

龚光明 朱大旗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谢文杰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

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

格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汇丰银行外汇及期权交易员

、

法国兴业银行及投资银行初

级市场及衍生品董事

、

法国兴业银行及投资银行债务融资部亚

洲区

（

除日本外

）

董事总经理兼结构化衍生产品主管

、

法国兴业

亚洲有限公司环球市场部中国区主管

、

法国兴业亚洲有限公司

领先资产管理中国区业务部门主管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加入华宝兴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总经理高级顾问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兼任公司董

事

。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香港

学历

、

学位 硕士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４８

证券简称：长城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９

长城信息第五届九次董事会

决议暨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发出

书面通知，并于

４

月

７

日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应参加投票董事

１１

人，实际投票董

事

１１

人。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参加东方证券配股的议案》，董事会

同意按照每股

４．５

元的价格，按照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的比例，认购

３３００

万股东方证券配

股股份，本次配股尚需得到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公司第四届二十四次董事会曾审议通过 “关于参加东方证券配股的议案”（具

体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第

２００９－３６

号公告，公告网址：

ｈｔｔｐ

：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ｓｚｓｅ．ｃｎ／ｍ／ｆｉｎａｌｐａｇｅ／

２００９－１０－３０／５７２２８４３１．ＰＤＦ

）。 目前东方证券已正式启动

２０１１

年度相关配股工作，本

次配股方案在配股价格和配股比例上均没有变化。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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